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強烈譴責無理拘捕社工 

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及其後引起的連串示威活動已歷時接近三個月，社會衝突

不斷及持續升級，雖然政府已表明修例工作已終止，但仍未應允示威者及社會各

界的共同訴求。就 8 月 31 日因履行社工職責的社工陳虹秀被控以暴動罪，以及

在過去接近三個月協助調停警民衝突的社工被無理拘捕，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予以強烈譴責。 

在連串社會衝突中，社工一直秉持專業使命。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而制

訂的《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註冊社工的首要價值觀及信念是協助有需要的人

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並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按社會工作價值和

守則，這些均屬專業認可的工作。然而，近期接連有社工在示威現場履行社工專

業職責期間被捕，甚至被控暴動罪，我們深表憤怒。 

我們重申，社工在衝突現場執行工作和義務時，必定恪守專業，盡力守護各

方最基本人身安全及權利，並在有需要時提供適切的即時情緒支援或跟進。我們

同時促請警方及司法部門確保所有市民的基本人權以及被捕人士得到公平審訊。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二零一九年九月四日 
 

發送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  

各大傳媒 


